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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公文

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推行原因：

直式書寫與由左至右的歐美文字書寫方式不同，如遇引

用外文或阿拉伯數字時，往往造成扞格。目前我國正推

動華英雙語，因此文字書寫的一致性確有其必要。

行政院並表示，政府近來推動電腦輔助制作公文書及網

路電子郵件，均為「橫行」屬性，但公文在列印成紙本

時，依公文程式條例規定，需再改為直行格式，易產生

處理的不便，降低公文處理效率。因此推動官方文書的

橫式書寫。

「公文程式條例」於九十三年五月四日修正第七、十三、

十四條： 

第七條（公文敘述方式及其格式）：「公文得分段敘述

，冠以數字，採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。」

第十三條（送達之準用）：「機關致送人民之公文，除

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依行政程序法有關送達之規定。」

第十四條（施行日）：「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本條例

修正條文第七條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」

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於九十三年五月四日修正第八條：

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，冠以「第某條」字樣，並得分為

項、款、目。項不冠數字，空二字書寫，款冠以一、二

、三等數字，目冠以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等數字，

並應加具標點符號。

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，冠以１、２、３等數字，並稱

為第某目之１、２、３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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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公文用語表：

起首語：

查、關於、謹查：通用。

【註：盡量少用。】

制（訂）定、修正、廢止：公布法令用。

特任、特派、任命、派、茲派、茲聘、僱：任用人員用

。

稱謂語：

鈞：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用，如「鈞部」

、「鈞府」。

【註：直接稱謂時用之。

書寫「鈞」、「大」、「貴」、「鈞長」、「

鈞座」時，均應空一格示敬。】

大：無隸屬關係之較低級機關對較高級機關用，如「大

部」、「大院」。

貴：有隸屬關係及無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、

或無隸屬關係之平行機關、或上級機關首長對下級機關

首長、或機關與社團間用之，如「貴會」、「貴社」。

鈞長、鈞座：屬員對長官、或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首

長對上級機關首長用。

臺端：機關或首長對屬員、或機關對人民用。

先生、君、女士：機關對人民用。

本：機關學校對社團或首長自稱，如「本縣」、「本校

」。

職：屬員對長官、或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自稱

時用之。

本人、名字：人民對機關自稱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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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範例：（公文考試之稿紙格式如下）

擬行政院致所屬各機關函：希嚴格執行預算，恪遵節約原

則，非絕對必需開支，不得請追加預算。

檔 號 ：

保 存 年 限 ：

行 政 院 函

地 址 ：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聯 絡 人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聯 絡 電 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電 子 信 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傳 真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□ □ □ ─ □ □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受 文 者 ： 所 屬 各 機 關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

發 文 字 號 ： ○ ○ ○ 字 ○ ○ ○ ○ 號

速 別 ： ○ ○ ○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附 件 ：

主 旨 ： 希 嚴 格 執 行 預 算 ， 恪 遵 節 約 原 則 ， 非 絕 對 必 需 開 支 ，

不 得 請 求 追 加 預 算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預 算 為 經 費 收 支 之 準 繩 ， 經 民 意 機 關 審 議 者 ， 做 應 恪

遵 節 約 原 則 。

二 、 各 機 關 請 求 追 加 預 算 ， 有 其 法 定 必 備 條 件 ， 始 得 為 之

， 非 絕 對 必 需 開 支 ， 不 得 任 意 開 支 ， 不 得 任 意 請 求 。

辦 法 ：

一 、 各 機 關 非 有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所 定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不 得

請 求 追 加 預 算 。

二 、 各 機 關 請 求 追 加 預 算 ， 必 須 詳 列 具 體 事 實 及 原 因 ， 按

照 預 算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規 定 辦 理 。

正 本 ： 所 屬 各 機 關

副 本 ：

部 長 ○ ○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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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二段式函作法舉例：（上行文）

檔 號 ：

保 存 年 限 ：

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公 所 函

地 址 ：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聯 絡 人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聯 絡 電 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電 子 信 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傳 真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□ □ □ ─ □ □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受 文 者 ： 臺 北 市 政 府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

發 文 字 號 ： ○ ○ ○ 字 ○ ○ ○ ○ 號

速 別 ： ○ ○ ○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附 件 ： 名 冊 五 份

主 旨 ： 檢 陳 本 公 所 ○ ○ 年 下 期 公 文 處 理 合 於 獎 勵 之 主 任 秘 書

以 上 人 員 五 份 ， 請 核 獎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 鈞 府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○ 字 第 ○ ○ ○ ○ 號 函 辦 理 。

二 、 其 他 人 員 俟 按 權 責 核 定 後 再 行 報 備 。

正 本 ： 臺 北 市 政 府

副 本 ：

區 長 ○ ○ ○ （ 蓋 職 章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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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二段式函作法範例：（平行文）

檔 號 ：

保 存 年 限 ：

行 政 院 函

地 址 ：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聯 絡 人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聯 絡 電 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電 子 信 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傳 真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□ □ □ ─ □ □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受 文 者 ： 臺 北 市 政 府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

發 文 字 號 ： ○ ○ ○ 字 ○ ○ ○ ○ 號

速 別 ： ○ ○ ○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附 件 ： 如 文

主 旨 ： 函 送 「 公 文 程 式 條 例 」 第 七 條 、 第 十 三 條 、 第 十 四 條

修 正 草 案 及 「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」 第 八 條 修 正 草 案 ， 請

查 照 審 議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鑒 於 國 際 間 交 往 日 愈 密 切 ， 文 書 資 料 來 往 頻 繁 ， 歐 美

文 字 都 是 由 左 至 右 横 式 排 列 ， 國 內 目 前 直 式 書 寫 如 遇

引 用 外 文 或 阿 拉 伯 數 字 時 ， 往 往 形 成 扞 格 。 為 與 國 際

接 軌 ， 並 兼 顧 電 腦 作 業 平 臺 屬 性 ， 使 公 文 制 作 更 具 便

利 性 ， 進 而 提 升 公 文 處 理 效 率 ， 爰 擬 具 「 公 文 程 式 條

例 」 第 七 條 、 第 十 三 條 、 第 十 四 條 四 修 正 草 案 及 「 中

央 法 規 標 準 法 」 第 八 條 修 正 草 案 。

二 、 經 提 本 ( 九 十 二 )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本 院 第 二 八 五 二 次 會

議 決 議 ： 「 通 過 ， 送 請 立 法 院 審 議 。 」

三 、 檢 送 「 公 文 程 式 條 例 」 第 七 條 、 第 十 三 條 、 第 十 四 條

修 正 草 案 及 「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」 第 八 條 修 正 草 案 條 文

對 照 表 ( 含 總 說 明 ) 各 三 份 。

正 本 ： 立 法 院

副 本 ：

院 長 ○ ○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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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二段式函作法範例：（下行文）

檔 號 ：

保 存 年 限 ：

臺 北 市 政 府 函

地 址 ：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聯 絡 人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聯 絡 電 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電 子 信 箱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傳 真 ：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□ □ □ ─ □ □ ○ ○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號

受 文 者 ：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

發 文 字 號 ： ○ ○ ○ 字 ○ ○ ○ ○ 號

速 別 ： ○ ○ ○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附 件 ：

主 旨 ： 「 臺 北 市 環 境 美 化 會 報 設 置 要 點 」 自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廢

止 ，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 依 據 本 府 人 事 處 案 陳 貴 局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○ 字 第 ○ 號 函

辦 理 。

正 本 ：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

副 本 ：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公 園 路 燈 管 理 處

市 長 ○ ○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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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擬行政院函各縣（市）政府：希切實遵照守法節約原則，

辦好今年年底各項公職人員選舉，以貫徹政治革新。

檔 號：

保 存 年 限：

行政院　函

地 址：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聯 絡 人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聯 絡 電 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電 子 信 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傳 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□□□—□□　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希切實遵照守法節約原則，辦好今年年底各項公職人員選舉

，以貫徹政治革新。

說明：

一、今年各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業奉行政院本年○月○日○字

第○號函：核定於本年○月○日同時舉行。本院於本年○月

○日以○字第○號函：將應注意辦理事項，轉達貴府查照在

案。

二、民主政治，首重選賢與能，選舉得人，則政治推行順利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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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致函台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及各

縣（市）政府農政單位，希切實建立農產品安全聯合稽查

作業，本著勿枉勿縱的原則，審慎公布檢驗結果，兼顧業

者及消費者權益。

檔 號：

保 存 年 限：

行政院農委會　函

地 址：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聯 絡 人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聯 絡 電 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電 子 信 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傳 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□□□─□□  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受文者：各縣（市）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農政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希切實建立農產品安全聯合稽查作業，本著勿枉勿縱的原則

，審慎公布檢驗結果，並兼顧業者及消費者權益，請照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隨著農業技術之發展，農產品使用農藥以防病蟲害已為無可

避免之事實，希加強農產品安全稽查工作，實屬立即之要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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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試擬○○鄉農會函台灣省農會之設立具有特色之某項農業

及農業專業區（請應考人自定），報請核准文。

檔 號：

保 存 年 限：

○○鄉農會　函

地 址：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聯 絡 人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聯 絡 電 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電 子 信 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傳 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□□□─□□  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受文者：臺灣省農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鄉主要地形及氣候，正適合茶葉之種植，故最適宜發展茶

葉專業區。請核准示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灣省農會○○年○月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鄉主要地形為丘陵地，海拔五百至一千公尺之間，終年雲

霧繚繞，雨量適當，最適宜茶葉生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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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試擬行政院函所屬各機關：為嚴守行政中立，禁止公務人

員於辦公時間從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之助選活動，並督導

所屬切實遵行。

檔 號：

保 存 年 限：

行政院　函

地 址：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聯 絡 人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聯 絡 電 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電 子 信 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傳 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□□□—□□　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

受文者：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嚴守行政中立，禁止公務人員於辦公時間從事各項公職人

員選舉之助選活動，並請督導所屬切實遵行，請照辦。

說明：今年年底適逢首次舉辦之三合一選舉，由於選情激烈，各候

選人陣營為獲得勝選，經常利用其人際關係出入公務機關，

以謀求獲得行政資源，致使公務人員直接、間接參與助選活

動者，時有所聞，嚴重造成公務機關之困擾。本院為堅持行


